
档号：  EDB(SLPD)/PNSL/GEN/1  

教育局通函第 41/2021 号  

 

分发名单：  各官立、资助 (包括特殊学校 )   

   及直接资助计划小学  

   校监／校长／教师  

副本送：各组主管 (备考 )  

 

「 i – Journey」  

在职教师带薪境外进修计划（第四期）  

（适用于小学教师）  

 

 

摘要  

  本通函旨在邀请任职公营小学的教师参加二零二二年四月至六月

(暂定 )举办的「 i – Journey」 1在职教师带薪境外进修计划（第四期）（适用

于小学教师） (「计划」)。请学校传阅本通函，让全体教师知悉有关内容。  

 

背景  

2.   教育局于 2017/18 学年至 2019/20 学年试行为期三年的「 i – Journey」

在职中学教师带薪境外进修计划，让中学教师透过参与本地及海外的特定

课程和驻校体验学习活动扩阔视野，丰富经验。考虑到业界对多元化专业

发展活动的需求及试行计划的正面评价，教育局于 2021/22 学年起将「计

划」扩展至小学。「计划」为参与教师及所属学校提供进修假期、代课等津

贴，并透过安排为期较长的海外专业发展活动，达到以下目标：  

-  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开拓眼界，让教师认识全球最新的教育发展

趋势；  

-  促进学校研习及探究文化，从而为学与教带来正面转变；以及  

-  为教师创造空间，让他们全情投入专业发展活动。  

 

3.   「计划」首六个让教师于海外参与系统学习及驻校体验学习的课程，

已于 2017/18 及 2018/19 学年顺 利推 行。相关资料已 上 载教育局网 页

（ http://www.edb.gov.hk/i -journey）。  

 

                                                      
1 本「计划」旨在为参与教师设计一次独特的学习旅程。教师从探究求真出发，过程中获得启发，并在完

成旅程后，于教学／学生学习／学校发展带来正面影响。英文字母「i」代表「计划」中的三个关键元素，

即探究(inquire)、启发(inspire)及影响(impact)。「计划」希望将三者结合，让参与教师经历一次充实的学习

旅程。 

http://www.edb.gov.hk/i-journey


 

详情  

4.   第四期「计划」的课程共设两项不同主题，内容按小学教师需要设

计，详情如下︰  

课程  地点  上课日期 (暂定 )  名额  

B(1) 自主学习  芬兰赫尔辛基  二零二二年四月至六月间  

（连续八星期）  

20  

B(2)  评估素养  英国剑桥  15  

上述两个课程均包含以下主要元素：  

第一阶段 

(2021/22 

学年) 

(暂定) 

i . 课前准备：为期一周，在本地大学修读系统学习课程，并拟订

校本计划方案  

ii.海外体验：为期五周，在海外大学修读系统学习课程及参与驻

校体验学习，并根据学习所得，确定校本计划的内容  

iii. 课后总结：为期两周，返港后总结学习所得，为校本计划拟定

具体推行方案及参与相关活动 /课程  

第二阶段 

(2022/23 

学年) 

(暂定) 

iv.方案推行：为期一年，在校内推行有关校本计划，以期为所属

学校带来良好转变。优良的校本计划会于不同渠道与业界分

享。  

有关课程的详尽资料，请参阅附录 B(1) 及 B(2)的课程概览。  

 

5.   参与教师修读课程期间 (包括课前准备、海外体验及课后总结三个

阶段 )可获全薪进修假期。教育局会负责课程及往来香港与海外课程目的地

的交通费用。参与教师所属学校会获发整个进修假期的聘用代课教师津贴。

参与教师必须承诺于完成第一阶段之课程后，在香港公营小学 2担任全职教

师不少于两个学年。  

 

6.   现时任教资助小学 (包括特殊学校 )的全职常额教师及任教官立与直

接资助计划小学的全职小学教师均可申请 3。有关申请资格、手续、教学工

作承诺和承诺书等详情，请参阅附录 A 的申请须知。  

(i)  有意报名的教师，请于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或之前以电邮提交申请

                                                      
2  小学的类别包括官立、资助 (包括特殊学校 )以及直接资助计划学校。  
3 「全职常额教师」指资助小学编制内的教师，包括「以有时限合约聘用常额教师」。「官立小学全职教

师」指以公务员条款聘用的教师。本「计划」并不接受「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教师计划」条款下聘用的

教师申请。 



表格 (附录 C)和  

(ii) 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或之前以电邮提交专业发展资料及校本计

划方案 (附录 D)。  

申请须获得申请人所属学校的校长推荐，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

日或之前将填妥的校长推荐书 (附录 E)另行邮递至教育局。课程的相关数

据 、 附 录 以 及 申 请 发 还 日 薪 代 课 教 师 津 贴 的 表 格 已 上 载 教 育 局 网 页

(http://www.edb.gov.hk/i -journey) 及 教 育 局 培 训 行 事 历 ( 课 程 编 号 ：

PDT020210101)。  

 

 

7.   每位申请者只限申请一个课程。本「计划」将设立遴选委员会，进

行遴选工作。遴选准则包括申请者的经验、校本计划的潜在成效、计划书

与申请课程的相关性及校长推荐书等。若有需要，遴选委员会或会安排面

试。  

 

8.   教育局将举办简介会介绍「计划」详情，并与申请者分享有关填写

校本计划方案的资讯，欢迎有意申请本「计划」的教师参加。简介会详情如

下：  

日期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时间  ：下午四时至五时半  

地点  ：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西座 301 室  

报名方法：请扫描以下 QR Code 经培训行事历系统网上报名 (课程编号：

PDT020210098)  

 

  



查询  

9.   如有查询，请联络教育局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组吕青松先生 (电话：

3509  8774)或梁逸知女士 (电话： 3509  8742)。  

 

 

 

 

教育局局长   

(李惠萍代行 )  

 

 

 

二零二一年五月三日  


